
106 試場佈置及應考注意事項 

一、班級教室為丙檢試場者，4/7 日(五)請將教室內之抽屜清空，按試場座位配

置範例擺置 40 張桌椅(6X7)，即直六排橫七個位置，多餘之桌椅請放在走

廊(開口朝內)排放整齊，小板凳不可擺在桌以下方，小板凳跟圖書櫃請集中

放在教室後方排列整齊，教室內不足 40 張桌椅班級，請向同樓層班級商借

或戒光大樓班級至綜高三年級及綜一 1 教室借，潔人大樓班級至潔人 2 樓

特教班教室或廣一孝、餐一甲、商一甲教室借，教室內務必乾淨清爽，黑

板擦拭乾淨，桌椅一定要排 40 張桌椅。 

二、應檢學生統一穿著「制服」到校應檢，攜帶准考證及有照片之證件(學生證

或身分證、健保卡)、2B 鉛筆(不可用一般鉛筆或黑色原子筆代替)及必要文

具提前到校(禁止攜帶手機及其他電子通訊用品入場)，10:00 鐘響考試開

始，逾 10：15 遲到即不得進試場，考試 45 分鐘內不得離場，叮嚀遵守

考場規則。 

三、服務檯設於教務處(註冊組)，若有未帶准考證者，請至註冊組填寫切結書，

並交由導師簽名，以切結書暫時替代准考證。 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 106 年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簡章之規定。 
 


